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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及家教會與社團條例                              

 

很多朋友中學畢業以後，對母校心存懷念，希望為母校的建設出一分力，及支援

有需要的師弟師妹。有鑑於此，成立校友會便有其需要。亦有很多家長十分積極

參與子女就讀學校的事務，有意成立家教會。不論是校友會或家教會，在香港法

例下可以以有不同的方式成立，可以成為獨立法人團體或非獨立法人團體。而相

對簡單的做法是註冊校友會或家教會為社團，現簡介如下。 

 

社團在香港法例下並不是獨立法人團體。註冊社團需根據《社團條例》(香港法

例第 115 章)，該條例旨在就社團的註冊、禁止某些社團的運作，以及與此有關

的事宜，訂定條文。 

 

在《社團條例》下，「社團」的定義為該條例條文適用的任何會社、公司、一人

以上的合夥或組織，不論性質或宗旨為何。任何本地社團及其分支機構均須於其

成立後一個月內，以指明的表格向社團事務主任申請註冊或豁免註冊。 

 

因此在香港成立的校友會或家教會通常需要在其成立後一個月內申請註冊為社

團。 

 

香港特別行政區行政長官已委任警務處處長為社團事務主任。申請註冊為社團的

表格可於香港警務處轄下社團事務處索取，地址是香港灣仔軍器廠街一號警察總

部警政大樓十二樓，申請人亦可撥電2860 2973，以傳真方式索取申請表。  

 

有關申請須由三名幹事簽署，並須包括以下詳情 : 

(1) 該社團的名稱； 

(2) 該社團的宗旨； 

(3) 該社團的幹事的資料；及 

(4) 該社團主要業務地點的地址，以及該社團擁有或佔用的每個地方或處所的地

址。 

 

任何社團若是純粹為宗教、慈善、社交或康樂目的而成立，則可申請豁免註冊。 

 

申請社團註冊或豁免註冊均毋須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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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任何社團及分支機構沒有遵從申請註冊或豁免註冊的規定，每名幹事或每名自

稱或聲稱是幹事的人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  

 

(1) 如為某一社團而首次就該項罪行被定罪，可處第3級罰款 (即港幣10,000)；

及 

(2) 如為同一社團而第二次或其後再度就該項罪行被定罪，可處第4級罰款(即港

幣25,000)及監禁三個月；此外，並可自首次定罪的日期起計，就該項罪行

持續的每天，處以罰款港幣300。 

 

黃永昌律師 

 

 

 

 

 


